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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1202120212021】】】】0526052605260526 号号号号    

    

关于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问询函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20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6.1 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并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一一一、、、、内部控制相关事项内部控制相关事项内部控制相关事项内部控制相关事项    

1.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显示，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年审会计

师事务所）认为公司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相关内部

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对公司内控报告出具否定意见。前期，公司在

自查中发现2019年和 2020年 1-10月累计代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

方贺州辰月支付242.96万元，暂未发现公司代其他关联方代支付员

工薪酬及费用的情况。年审会计师核查发现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累计代辰月科技支付员工薪酬、办公场地装潢等费用合计

381.60 万元，为关联方霍尔果斯黑莓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垫付职

工薪酬及其他费用440.15万元，为关联方新疆愚恒营业集团有限公

司垫付职工薪酬及其他费用 40.32 万元，为关联方贺州石榴营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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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垫付职工薪酬及其他费用 18.10 万元；李龙波、吴孟丹等贺

州辰月人员在龙韵股份报销费用19538.18元，无法判断是公司业务

还是贺州辰月科技业务发生的费用。请公司：（1）逐笔列示涉及代

付款项发生的原因、金额、归还进展、会计处理及更正情况，并结

合会计处理变化说明对公司有关期间财务报表的具体影响，以及是

否构成会计差错更正；（2）结合前期自查具体过程，说明公司自查

结果与会计师核查情况不一致的原因，是否存在故意隐瞒资金占用

问题的情形；（3）核实除上述事项外，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

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情形；（4）结合公司财务管理

制度及有关代付款项审批流程，说明公司董监高是否勤勉尽责，是

否存在配合、默许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5）披露公司为完善内

部控制所制定及采取的整改措施，并说明是否足够充分解决资金占

用、关联交易无法识别等问题，保障公司生产经营决策的独立性。 

2.年报同时披露的资金占用汇总表显示，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

数家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发生额 1801.41 万元，2020 年末余额

872.72 万元，同时年审会计师表示“无法保证后附汇总表所载资料

与我们审计龙韵股份 2020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中关联方事项的准确

性”。请公司年审会计师补充核实无法保证上述事项准确性的具体

原因、主要障碍，并结合影响的重大性和广泛性，说明对公司经营

及财务报表的具体影响。    

二二二二、、、、主营业务相关事项主营业务相关事项主营业务相关事项主营业务相关事项    

3.年报披露， 2020 年实现广告业务收入 5.99 亿元，同比下降

5.45%，毛利率为 11.20%，同比增加 3.67 个百分点。请公司：（1）

结合广告业务经营模式、行业发展趋势、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司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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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竞争力、销售及采购方式、客户拓展等情况，说明公司广告业务

收入变化的原因；（2）结合成本构成及同比变化情况，说明公司广

告业务毛利率同比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4. 年报披露，2019 年公司向实际控制人段佩璋等关联方收购

愚恒影业 42%的股份。先通过增资取得 10%股份，原股东承诺 2020

年实现扣非后净利润 8000 万元；后通过股权转让取得 32%股份，出

让方福建和恒承诺 2020 年实现扣非后净利润 4534.29 万元。2020

年，愚恒影业实现扣非后净利润为 1689.04 万元，同比下降约 87%，

远低于相关方作出的业绩承诺。请公司：（1）结合协议约定说明有

关方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包括业绩补偿方式、涉及金额、计算

方式、实际补偿情况以及是否符合有关协议约定；（2）结合公司收

购愚恒影业股权交易定价、实际经营业绩与预测值差异等情况，说

明公司董监高在收购决策过程中是否勤勉尽责，审慎决策；（3）结

合愚恒影业经营模式、管理团队、收入确认方式、业务开展情况、

有关项目运营及在手订单等情况，说明愚恒影业经营是否发生重大

变化；（4）补充披露愚恒影业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包括但不限于

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成本、净利润、管理费用、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等，并分析同比变化原因及合理性；（5）结合资金存放情

况、内部控制制度安排，进一步核实控股股东及相关方是否存在通

过愚恒影业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 

5.年报显示，前期公司拟与愚恒影业联合投资《老大夫小大夫》

《玉昭令》等电视剧及《最美旅拍》系列等综艺节目的制作和发行，

投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及

其他出资方的出资进展、资金存放、实际使用情况，并说明是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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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协议约定一致，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2）有关项目

运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投拍背景、制作周期、合作方情况、

拍摄进度、剧集销售进度或安排，并结合市场同类剧集销售情况说

明可能的收益情况，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等。 

三三三三、、、、其他信息披露情况其他信息披露情况其他信息披露情况其他信息披露情况    

6.年报显示，报告期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2.65亿元，累计计

提坏账准备 8834 万元，期初值为 4372 万元，主要系公司提高了账

龄为1-4年的应收账款信用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其中2019年和2020

年 1 年内应收账款均计提 5%，1-2 年分别计提 15%、65%，2-3 年分

别计提 25%、70%，3-4 年分别计提 50%、80%，4 年以上均计提 100%。

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期调整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的主要原因

及合理性，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报表的具体影响，以及是否按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2）结合应收账款主要交易对方与公司关联关系、

资信情况、交易情况、应收账款余额情况、减值计提情况，说明当

前计提减值是否充分，是否存在减值不及时的情形。 

7.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预付账款余额1.53亿元，同比增长

24.13%，主要新增为一年内的预付账款。同时公司前五名预付账款

合计占比达 78.58%。请公司：（1）补充披露预付款项前 10 名对象

的名称、近三年与公司交易金额、交易内容、货物或服务具体用途、

款项支付安排、货物或服务交付安排，核实付款进度是否符合协议

约定，以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2）补充披露进一步核

实公司预付账款对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关联方通过有关安排侵占公司利益

的情况；（3）结合近三年营业收入、采购量等经营变化情况，说明



 

营收下滑的情况下预付款项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8.年报显示，公司向

总额 61.98%，上年同期比例为

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愚恒影业发生媒体资源

20.33%。请公司补充披露

户交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名称

结算模式、期末预付、

公司业务发展、市场情况

性；（3）结合公司需求

发生有关关联交易必要性

行比较说明定价公允性

9.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逐项予以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

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

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公司于收到当日

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营收下滑的情况下预付款项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向前五名客户销售额3.85亿元，

上年同期比例为 39.22%；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占年度采购总额 46.79%，其中向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联营公司

愚恒影业发生媒体资源采购交易 1.11 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请公司补充披露：（1）最近三年公司与前十大供应商

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名称、关联关系、

、应付及应收余额情况及变化原因

市场情况变化，说明客户集中度提升的原因及合理

公司需求、愚恒影业业务特点，说明公司与愚恒影业

发生有关关联交易必要性、商业合理性，并与公司同类交易价格进

行比较说明定价公允性。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逐项予以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

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收到当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21 年 6月

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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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年度销售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2.55

其中向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联营公司

占年度采购总额

最近三年公司与前十大供应商、客

、交易金额、

应付及应收余额情况及变化原因；（2）结合

说明客户集中度提升的原因及合理

说明公司与愚恒影业

并与公司同类交易价格进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逐项予以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

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

月 4日之前，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